关于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（市县级政府2023版）》三级指标第64项工作的

情况说明
近年来，鲁山县注重社会矛盾纠纷依法有效化解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。

2021年11月1日鲁山县成立行政复议工作委员会,积极通过调解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,通过听证、专家咨询等方式公开公正办案,全面运用全国行政行政复议应诉平合办理行政复议案件。

2021年度共受案32件,终止5件2022年度共受案24件,终止8件;:2023年度截止6月30日共受理16件,终止4件。2021年度复议后又诉讼案件数12件、2022年度复议后又诉讼案件数3件、2023年复议后有诉讼2件,其中在复议环节实现案结事了共55件,经调解申请人自愿撤回复议申请,案件终止共17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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